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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通知全体董事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

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在董事长王文军先生的主

持下在北京如期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9 人，现场出席董事 8 人，委托出

席董事 1 人。独立董事唐荻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汪

家常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二）审议通过《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三）审议通过《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59%，实现净



利润 1.22 亿元，同比下降 9.88%。公司营业收入继续增长，净利润虽有一定幅

度下降，但经营性利润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1.29 亿元，

同比增长 9.06%；实现扣非净利润 8718.30 万元，同比增长 96.68%。截至 2018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7.66 亿元，较年初增长 7.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 13.32亿元，较年初增长 6.65%，资产继续保值增值。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四）审议通过《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有效保障了公司生产经

营的有效高效性及合法合规性、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性以及公司资产的安全性。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比较客观的反应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作

情况。”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五）审议通过《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编制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录、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公司编制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如实反映了

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六）审议通过《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8 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290,649,457.58 元。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2,305,772.27 元，按照母公司净利润 10%计提本年法定盈余公积 1,589,952.81

元，扣除 2017 年度利润分配 41,043,651.20 元，公司 2018 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 370,321,625.84 元。公司 2018 年末资本公积余额为 534,381,674.18 元。 

公司 2018 年度拟以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83,525,184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共计 38,352,518.40 元；不送

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方案实施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331,969,107.44 元结转至以后年度。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

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

应调整。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是从公司的

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兼顾了公司发展需要和股东利

益，体现了公司对股东的回报，维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符合《公司章程》

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 号），公司对部分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聘期已满，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建议，公司拟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 2019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聘用期一年。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我们认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聘

期已满，且已为公司连续提供年度审计服务 7年，根据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

所承担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会[2011]24 号）相关规定，

公司需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我们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可以作

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公司聘任审计机构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聘期已满，且已为公司连续提

供年度审计服务 7 年，根据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

计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会[2011]24 号）相关规定，公司拟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审计机构，聘用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聘任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九）审议通过《2018 年年度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2018 年年度报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议案》 

公司 2017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收购标的 2017-2018 年度业绩承诺合计 9122.20

万元，实际实现 14,567.55 万元，完成率 159.69%。中钢制品院、湖南特材完成

了 2018 年度承诺业绩，中唯公司 2017 年至 2018 年累计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0.10 万元，低于业绩承诺金额

1,518.44 万元，累计应补偿金额 717.47 万元小于 2017 年度已经补偿的金额

1034.10 万元，本年度中唯公司不再进行业绩补偿。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 2017 年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与关联方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

计。 

董事王文军、毛海波、张野、王云琪、张功多、虞夏在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

控制下的企业任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 条规定，在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对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进

行了询问，对 2019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我们认为公

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董事会、股东大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回避对该议案的表

决。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表决制度，程序合法有效，交易内容与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相关，定价公允、合理。上述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我们对

该项关联交易无异议。”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氢燃料电池石墨双极板材料”

项目的议案》 

2019 年 4月 13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研究院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与中

钢新型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就“氢燃料电池石墨双极板材料”产品技术

的开发、工业化产品的设计、工业化应用示范工程的建立、相关市场的调研和开

拓以及组建公司制的新型研发机构进行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开展合作。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氢燃料电池石墨双极

板材料”项目的公告》。 

董事长王文军在交易对方担任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2.1 条规定，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利用外部智力资源促

进公司快速发展的行为，是基于中钢新型在石墨材料领域丰富的技术和经验积

累，通过合作研发，实现‘氢燃料电池石墨双极板材料’的产业化，为公司提供

新的利润增长点。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当前阶段投资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利用外部智力资源促进公司快速发展的行为，是基于



中钢新型在石墨材料领域丰富的技术和经验积累，通过合作研发，实现‘氢燃料

电池石墨双极板材料’的产业化，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次关联交易当

前阶段投资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由非关联董事

表决通过。会议的召开、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氢燃料电池石墨双极板材料’项目。”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与关联方共同投资项目的进展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相

关规定，拟对现行《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各项资产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同时为了准确计量公司各项资产的价值，确保财务状况的客观性、真

实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规定，制定本制度，由 2004 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计提八项减值准备制度（2005 版）》同步废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银行贷款额度的议案》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零，长期借款余额为 6810.78

万元。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2019 年度公司新增银行贷款不超过 1 亿元，有效

期一年，具体事宜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部分议案须经

过公司股东大会进一步审议通过。因此，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定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下午 2 时召开公司 2018 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4 月 26日 


